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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，现将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我省常住人口的基本情况公布如下： 

一、常住人口 

全省常住人口[2]为 101527453 人。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95793065 人相比，十年共增加

5734388 人，增长 5.99%，年平均增长率为 0.58%。 

 

图 1-1  历次人口普查全省常住人口及年均增长率 

二、户别人口 

全省共有家庭户[3]35184241 户，集体户 1861222 户，家庭户人口为 94868062 人，集体户人口为 6659391
人。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 2.70 人，比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2.98 人减少 0.28 人。 

三、民族人口 

全省人口中，汉族人口为 100622494 人，占 99.11%；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904959 人，占 0.89%。与 2010
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，汉族人口增加 5555318 人，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 179070 人，少数民族人口占

比增长 0.13%。 
  
注释： 

[1]本公报数据均为初步汇总数据。 

[2]常住人口包括：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；居住在本乡镇街道且离开

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；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学习的人。 

[3]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主、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。 


